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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物理学(师范)专业 

人才培养质量达成情况评价及反馈改进实施办法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化新

时代本科教育改革，全面保障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推进专业内涵式建设，根据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实施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双万计划”的通知》《教育部高等

教育教学评估中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认证工作规程（试行）》《普通高等学

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实施办法（暂

行）》《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行）》《中学物理课程标准》《中学教师专业标

准（试行）》《关于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 2.0的意见》《教育部关于加强师范

生教育实践的意见》等国家标准和文件精神，结合《华东师范大学师范类专业培

养目标、毕业要求、课程等评价实施办法的通知》和物理学（师范）专业实际，

特制定本实施细则，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人才培养质量达成情况评价及反馈改进应以“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

进”为基本理念，包括培养目标达成情况评价及反馈改进、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

价及反馈改进、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及反馈改进三部分，从而对专业人才培养

过程进行常态化监控，通过促进教育教学水平提高，以推动整体人才培养质量稳

步提升。 

人才培养质量达成情况评价及反馈改进工作应实行校院两级管理，实施主体

为学校教务处、教师教育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学委员会、物理学系各教

学团队、孟宪承书院和用人单位代表。 

本实施办法从 2023 年 2 月起开始执行，由华东师范大学物理与电子科学学

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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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目标预期设置和达成情况评价及反馈改进实施办法 

 

培养目标是专业建设的灵魂和核心，是专业人才培养的依据，是专业向学生

做出的职业发展承诺。 

 

一、预期设置和评价依据 

培养目标预期设置和达成情况评价以培养目标对党的教育方针、国家标准和

认证标准的对应，以及国家教育教学实际需求、学校办学定位、专业人才培养方

案、毕业生职业发展状况为主要依据，包括学校行政部门评价、毕业生评价、用

人单位评价和第三方检测机构评价等。 

 

二、评价周期和评价对象 

培养目标达成情况的评价周期为 2-4 学年，评价对象为毕业 5-10 年并进入

中学就职的全部学生。 

 

三、评价责任机构和评价责任人 

培养目标达成情况的评价责任机构为物理学（师范）专业，评价责任人为物

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学委员会和各教学团队负责人。参与方应包括物理与电子科

学学院教学委员会、各教学团队负责人、学校招生办公室、学校就业指导中心、

孟宪承书院毕业生代表、用人单位代表和第三方检测机构。 

 

四、评价方法 

培养目标达成情况评价采用间接评价的方法开展，主要通过评估培养目标与

国家标准、学校定位的对标情况，以及调研毕业生和用人单位意见等方式开展。 

1.国家标准对标程度评价 

从培养目标设置合理性、质量保障机制运行情况、毕业生职业发展状况等方

面，考察专业培养目标与国家标准、国家教育教学实际需求、学校办学定位和专

业人才培养方案之间的对标程度，由第三方检测机构具体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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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校行政部门评价 

从应届高中毕业生志愿填报情况、用人单位招聘意向、应届毕业生就业情况、

毕业生职业发展情况等方面，考察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培养目标的切适性，由学

校招生办公室、就业指导中心等行政部门提供相关数据。 

 

3.毕业生意见 

（1）座谈会 

采用座谈会形式开展，收集三至五届毕业生对培养方案整体合理性、培养目

标可达成性、课程体系结构合理性、课程教学实效性等方面的意见。 

（2）问卷调查 

根据培养目标设计量表测评问卷，由三至五届毕业生根据个人实际情况如实

评分。每项培养目标的达成情况评估赋值分别为 0.8-1（完全达成）、0.7-0.79

（较好达成）、0.6-0.69（达成）、0-0.59（未达成）。本专业每一届培养目标

达成值取基于人数的加权平均值，即达成值 =
∑分值×相应人数

∑人数
，培养目标达成情况

由该培养目标中达成值最低的一项决定，最低达成值≥0.6即为达成，否则未达

成。 

计算示例：假设共有 3个培养目标，某一届学生共 25人。 

培养目标达成情况 完全达成 较好达成 达成 未达成 

培养目标赋值 0.8 0.7 0.6 0.5 

培养目标 1人数 10 10 4 1 

培养目标 2人数 8 12 5 0 

培养目标 3人数 10 8 7 0 

① 指标点达成值计算： 

指标点 1达成值=（0.8×10+0.7×10+0.6×4+0.5×1）/25=0.72 

指标点 2达成值=（0.8×8+0.7×12+0.6×5+0.5×0）/25=0.71 

指标点 3达成值=（0.8×10+0.7×8+0.6×7+0.5×0）/25=0.72 

② 取指标点达成值最小值 0.71作为培养目标达成情况评价值，0.71≥0.6，

故培养目标评价结论为“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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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用人单位意见 

（1）座谈会 

采用座谈会形式开展，收集用人单位对毕业生实际掌握学科知识、教育教学

能力等并实际运用于教育教学工作情况的评价。 

（2）问卷调查 

根据培养目标设计量表测评问卷，由三至五届毕业生所在用人单位根据毕业

生实际情况如实评分。每项培养目标的达成情况评估赋值分别为 0.8-1（完全达

成）、0.7-0.79（较好达成）、0.6-0.69（达成）、0-0.59（未达成）。本专业

培养目标达成值取基于单位数的加权平均值，即达成值 =
∑分值×相应单位数

∑单位数
，培养目

标达成情况由该培养目标中达成值最低的一项决定，最低达成值≥0.6即为达成，

否则未达成。用人单位的评估侧重文字意见部分，因此本专业在进行改进过程中

不将达成值作为重点参考。 

计算示例：假设共有 3个培养目标，调查单位共 25个。 

培养目标达成情况 完全达成 较好达成 达成 未达成 

培养目标赋值 0.8 0.7 0.6 0.5 

培养目标 1人数 10 10 4 1 

培养目标 2人数 8 12 5 0 

培养目标 3人数 10 8 7 0 

① 指标点达成值计算： 

指标点 1达成值=（0.8×10+0.7×10+0.6×4+0.5×1）/25=0.72 

指标点 2达成值=（0.8×8+0.7×12+0.6×5+0.5×0）/25=0.71 

指标点 3达成值=（0.8×10+0.7×8+0.6×7+0.5×0）/25=0.72 

② 取指标点达成值最小值 0.71作为培养目标达成情况评价值，0.71≥0.6，

故培养目标评价结论为“达成”。 

 

五、反馈改进 

评价责任人完成培养目标达成情况评价后，应形成相应的分析报告，并交物

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本科教务办公室存档，保存年限为评价完成后四年。 

培养目标达成情况评价旨在通过各参与方对毕业生实际参加教育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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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提出具有针对性、建设性意义的意见，有助于专业就现行人才培养方案中

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制定改进措施。 

专业应在完成培养目标达成情况评价后，及时制定具体的实施办法，修订完

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调整毕业要求与培养目标的对标情况，明确实施负责人和

完成时间，并向专业和学校通报具体实施改进情况。 

 

 

附件 1：物理学（师范）专业培养目标预期制定机制表 

附件 2：物理学（师范）专业培养目标达成情况评价机制表 

附件 3：物理学（师范）专业培养目标反馈改进机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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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物理学（师范）专业培养目标预期制定机制表 
 

项目 内容 

培养目标预期制定 

责任机构 
 

培养目标预期制定 

责任人 
 

培养目标制定 

参与机构及责任人 

 

要求三家（含）以上机构 

参与 

参与机构一： 责任人： 

参与机构二： 责任人： 

参与机构三： 责任人： 

预期制定依据 

国家相关政策及认证标准 
 

 

国家教育教学实际需求 
 

 

学校办学定位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用人单位需求概况 

（以对用人单位的相关调查结果为

依据，要求兼顾代表性、差异性和

覆盖度） 

 

毕业生职业发展状况 

毕业生个人就业调查概况 

 

毕业五年校友个人发展调查概况 

 

预期制定工具及

应用 

调查问卷名称 

及分析结果 

(可加栏) 

1. 

 

2. 

 

3. 

 

4. 

 

座谈会名称 

及概况 

（可加栏）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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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师范类院校 

物理学 

专业毕业生 

发展状况 

大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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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物理学（师范）专业培养目标达成情况评价机制表 

 

项目 内容 

培养目标达成性评价 

责任机构 
 

培养目标达成性评价 

责任人 
 

培养目标达成性评价 

参与机构及责任人 

 

要求三家（含）以上机构 

参与 

参与机构一： 责任人： 

参与机构二： 责任人： 

参与机构三： 责任人： 

达成性评价的

途径与依据 

国家标准对标程度评价 
 

 

学校行政部门评价（对标培养

目标预期） 

包括应届高中毕业生高招志

愿填报情况、用人单位招聘

意向、应届毕业生就业情况

对照培养目标预期 

 

毕业生评价 
 

 

用人单位评价 

师德师风： 

 

教学育人： 

 

发展前景： 

 

专业评估机构第三方评价 
 

 

达成性评价 

工具及应用 

调查问卷名称 

及分析结果 

(可加栏) 

1. 

 

2. 

 

3. 

 

4. 

 

座谈会名称 

及概况 

（可加栏）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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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华东师范大学物

理学专业师范生

职业发展状况大

数据分析 

由学校招生办公室、就业指导中心提供 

师范类重点院校

师范生职业发展

状况排名 

由第三方检测机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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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物理学（师范）专业培养目标反馈改进机制表 
 

培养目标反馈改进责任机构  

培养目标反馈改进责任人  

培养目标反馈改进提案及执行情况 

提案一 

 

可加栏 

提案提出机构 
 

 

提案提出 

时间及途径 
 

提案主要内容 

 

 

 

 

 

提案合理性评价 

教学委员会评价 

 

 

 

用人单位评价 

 

 

 

毕业师范生评价 

 

 

 

第三方机构评价 

 

 

 

提案可行性评价 

教学委员会评价 

 

 

 

用人单位评价 

 

 

 

毕业师范生评价 

 

 

 

第三方机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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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毕业要求及课

程与教学的关联 

 

 

 

 

 

专业负责人意见 

 

 

 

 

 

实施办法 

 

 

 

 

 

所需条件支撑 

 

 

 

 

 

实施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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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预期设置和达成情况评价及反馈改进实施办法 

 

毕业要求体现专业人才培养“产出”的质量要求，是专业向学生做出的学习

发展承诺，是完成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保证。 

 

一、预期设置和评价依据 

毕业要求预期设置和达成情况评价以毕业要求对党的教育方针、国家标准和

认证标准的对应，以及对培养目标的支撑为主要依据，包括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

价、课程体系设置合理性评价、学校行政部门评价、学生评价和实习单位评价等。 

 

二、评价周期和评价对象 

毕业要求达成情况的评价周期为一学年，评价对象为学年内开设的全部课程

和修读课程的全部学生。 

 

三、评价责任机构和评价责任人 

毕业要求达成情况的评价责任机构为物理学（师范）专业，评价责任人为物

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学委员会、各教学团队负责人和课程负责人。参与方应包括

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学委员会、各教学团队负责人、孟宪承书院、应届毕业生

代表、教师代表、用人单位代表、实习单位代表和学校行政部门。 

 

四、评价方法 

毕业要求达成情况是一种综合性评价，采用直接评价和间接评价相结合的方

法，主要通过评估毕业要求与国家标准的对标情况、课程目标达成情况对毕业要

求的支撑，以及调研学生和实习单位意见等方式开展。 

（一）直接评价 

通过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的具体支撑情况进行评价。 

具体操作步骤为： 

（1）经过综合考量，专业确定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强度符号

标准标记值为：H=2，M=1.5，L=1。根据某一毕业要求指标点达成情况的权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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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一毕业要求指标点达成情况的权重值均为 1），与支撑该毕业要求指标点的

强度符号标准标记值之和，之间的百分比值，计算强度符号加权标记值，公式如

下： 

强度符号加权标记值 

=  
𝟏

∑毕业要求指标点𝒊强度符号标准标记值
 

（2）根据支撑某一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全部课程总目标达成情况评价值，和

该毕业要求指标点强度符号加权标记值，计算该毕业要求指标点达成情况评价值，

公式如下： 

毕业要求指标点 i 达成情况评价值 

=  ∑(课程𝒏总目标达成情况评价值 ×毕业要求指标点𝒊强度符号权重值) 

（3）取毕业要求指标点达成情况评价值中的最小值，作为该毕业要求达成

情况评价值。取各项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值中的最小值，作为毕业要求总体达

成情况评价值。 

（4）《华东师范大学本科生学籍管理规定（2017年修订）》《华东师范大

学本科生课程考核与成绩评定管理办法（2017 年修订）》《华东师范大学全日制

本科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2017年修订）》等文件规定，中国毕业生平

均学分绩点（GPA）≥2.0时，可以授予本科学士学位。根据成绩与绩点的对应关

系，专业将 60 分作为百分制下毕业要求总体达成情况评价标准值，即：毕业要

求总体达成情况评价值≥0.6，结论为“达成”；毕业要求总体达成情况评价值

＜0.6，结论为“未达成”。 

（5）计算示例： 

课程 
课程总目标 

达成情况评价值 
指标点 1 指标点 2 指标点 3 

课程 A 0.8 H M L 

课程 B 0.68 L M  

课程 C 0.78 M H H 

①强度符号加权标记值计算： 

毕业要求指标点 1强度符号加权标记值=1/（2+1+1.5）=0.22 

H1=0.44；M1=0.33；L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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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指标点 2强度符号加权标记值=1/（1.5+1.5+2）=0.2 

H2=0.4；M2=0.3；L2=0.2 

毕业要求指标点 3强度符号加权标记值=1/（1+2）=0.33 

H3=0.66；M3=0.49；L3=0.33 

②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值计算： 

毕业要求指标点 1达成情况评价值 

=（0.8×0.44）+（0.68×0.22）+（0.78×0.33）=0.76 

毕业要求指标点 2达成情况评价值 

=（0.8×0.3）+（0.68×0.3）+（0.78×0.4）=0.76 

毕业要求指标点 3达成情况评价值 

=（0.8×0.33）+（0.68×0.66）=0.71 

③ 取毕业要求指标点达成情况评价值中最小值 0.71 作为该毕业要求达成

情况评价值，0.71≥0.7，故该毕业要求评价结论为“达成”。 

 

（二）间接评价 

通过学校行政部门、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学委员会意见和应届毕业生、实

习单位意见进行评价。 

1.国家标准对标程度评价 

从毕业要求设置合理性，毕业要求指标点分解合理性，质量保障机制运行情

况等方面，考察专业毕业要求与国家标准之间的对标程度，由学校教务处、物理

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学委员会具体实施。 

 

2.应届毕业生意见 

（1）座谈会 

采用座谈会形式开展，收集应届毕业生对毕业要求可达成性、课程体系设置

合理性、课程教学质量实效性、课程评价方式合理性等方面的意见。 

（2）问卷调查 

根据毕业要求各指标点设计量表测评问卷，由应届毕业生根据个人实际情况

如实评分。每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达成情况评估赋值分别为 0.8-1（完全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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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79（较好达成）、0.6-0.69（达成）、0-0.59（未达成）。本专业毕业要

求达成值取基于人数的加权平均值，即达成值 =
∑分值×相应人数

∑人数
，毕业要求达成情

况由该毕业要求中指标点达成值最低的一项决定，最低达成值≥0.6 即为达成，

否则未达成。 

计算示例：假设共有 3个指标点，学生共 25人。 

毕业要求达成情况 完全达成 较好达成 达成 未达成 

毕业要求指标点赋值 0.8 0.7 0.6 0.5 

毕业要求指标点 1人数 10 10 4 1 

毕业要求指标点 2人数 8 12 5 0 

毕业要求指标点 3人数 10 8 7 0 

① 指标点达成值计算： 

指标点 1达成值=（0.8×10+0.7×10+0.6×4+0.5×1）/25=0.72 

指标点 2达成值=（0.8×8+0.7×12+0.6×5+0.5×0）/25=0.71 

指标点 3达成值=（0.8×10+0.7×8+0.6×7+0.5×0）/25=0.72 

② 取指标点达成值最小值 0.71作为培养目标达成情况评价值，0.71≥0.6，

故培养目标评价结论为“达成”。 

 

3.实习单位意见 

（1）座谈会 

采用座谈会形式开展，收集实习单位对应届毕业生掌握学科知识、教育教学

能力等并实际运用于实习工作情况的评价。 

（2）问卷调查 

根据毕业要求各指标点设计量表测评问卷，由实习单位根据毕业生实际情况

如实评分。每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达成情况评估赋值分别为 0.8-1（完全达成）、

0.7-0.79（较好达成）、0.6-0.69（达成）、0-0.59（未达成）。本专业毕业要

求指标点达成值取基于单位数的加权平均值，即达成值 =
∑分值×相应单位数

∑单位数
，毕业要

求达成情况由该毕业要求中指标点达成值最低的一项决定，最低达成值≥0.6即

为达成，否则未达成。实习单位的评估侧重文字意见部分，因此本专业在进行改

进过程中不将达成值作为重点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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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示例：假设共有 3个指标点，调查单位共 25个。 

毕业要求达成情况 完全达成 较好达成 达成 未达成 

毕业要求指标点赋值 0.8 0.7 0.6 0.5 

毕业要求指标点 1人数 10 6 8 1 

毕业要求指标点 2人数 8 10 7 1 

毕业要求指标点 3人数 10 8 7 0 

① 指标点达成值计算： 

指标点 1达成值=（0.8×10+0.7×6+0.6×8+0.5×1）/25=0.7 

指标点 2达成值=（0.8×8+0.7×10+0.6×7+0.5×1）/25=0.72 

指标点 3达成值=（0.8×10+0.7×8+0.6×7+0.5×0）/25=0.72 

② 取指标点达成值最小值 0.7 作为培养目标达成情况评价值，0.7≥0.6，

故培养目标评价结论为“达成”。 

 

五、反馈改进 

评价责任人完成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后，应形成相应的分析报告，并交物

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本科教务办公室存档，保存年限为学生毕业后四年。 

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旨在通过对课程教学质量评价、学生薄弱环节调研，

从内部评价和外部评价两个方向准确了解毕业要求设置的合理性，以及现行课程

体系、课程教学质量对毕业要求的支撑情况，有助于专业就现行人才培养方案中

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制定改进措施。 

专业应在完成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后，同时反馈到课程教学、课程体系和

培养目标的修订中，对课程教学内容、方法、评价方式等进行调整，对课程体系

结构进行优化，为培养目标的改进提供参考，明确实施负责人和完成时间，并向

专业和学校通报具体实施改进情况。 

 

 

附件 1：物理学（师范）专业毕业要求预期制定机制表 

附件 2：物理学（师范）专业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机制表 

附件 3：物理学（师范）专业毕业要求反馈改进机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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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物理学（师范）专业毕业要求预期制定机制表 

项目 内容 

毕业要求预期制定责任机构  

毕业要求预期制定责任人  

毕业要求制定 

参与机构及责任人 

 

参与机构一： 责任人： 

参与机构二： 责任人： 

参与机构三： 责任人： 

参与机构四： 责任人： 

预期制定依据 

国家相关政策及认证标准 
 

 

本专业培养目标 
 

 

实习单位需求概况 

（以对实习单位的相关调查结果为

依据，要求兼顾代表性、差异性和

覆盖度） 

 

毕业生反馈 
应届毕业生调查问卷反馈 

 

预期制定工具及

应用 

调查问卷名

称及分析结

果 

(可加栏) 

1. 

 

2. 

 

3. 

 

4. 

 

座谈会名称 

及概况 

（可加栏）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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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物理学（师范）专业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机制表 
 

项目 内容 

毕业要求达成性评价 

责任机构 
 

毕业要求达成性评价 

责任人 
 

毕业要求达成性评价 

参与机构及责任人 

 

要求三家（含）以上机构 

参与 

参与机构一： 责任人： 

参与机构二： 责任人： 

参与机构三： 责任人： 

参与机构四： 责任人： 

达成性评价的

途径与依据 

国家标准对标程度评价 
 

 

课程目标支撑毕业要求达成 

情况评价 

 

 

毕业生个人评价 

师德规范 
 

 

教育情怀 
 

 

知识整合 
 

 

教学能力 
 

 

技术融合 
 

 

班级指导 
 

 

综合育人 
 

 

自主学习 
 

 

国际视野 
 

 

反思研究 
 

 

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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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单位评分表 

师德规范 
 

 

教育情怀 
 

 

知识整合 
 

 

教学能力 
 

 

技术融合 
 

 

班级指导 
 

 

综合育人 
 

 

自主学习 
 

 

国际视野 
 

 

反思研究 
 

 

交流合作 
 

 

达成性评价 

工具及应用 

课程目标支撑 

毕业要求达成 

情况评价 

1.课程教学大纲（课程目标） 

 

2.平时成绩、期末考试成绩、绩点 

 

3.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表 

 

4.其他 

 

调查问卷名称 

及分析结果 

 

(可加栏) 

1. 

 

2. 

 

3. 

 

4. 

 

座谈会名称 

及概况 

（可加栏）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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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物理学（师范）专业毕业要求反馈改进机制表 
 

毕业要求反馈改进责任机构  

毕业要求反馈改进责任人  

毕业要求反馈改进提案及执行情况 

提案一 

 

可加栏 

提案提出机构  

提案提出时间 

及途径 
 

提案主要内容 

 

 

 

 

 

提案合理性评价 

教学委员会评价 

 

 

 

实习单位评价 

 

 

 

毕业师范生评价 

 

 

 

提案可行性评价 

教学委员会评价 

 

 

 

实习单位评价 

 

 

 

毕业师范生评价 

 

 

 

与培养目标及课

程与教学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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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负责人意见 

 

 

 

 

 

实施办法 

 

 

 

 

 

所需条件支撑 

 

 

 

 

 

实施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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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体系设置合理性评价及反馈改进实施方案 

 

课程体系是保证课程教学正常运行的重要依托，课程体系设置合理性评价是

衡量课程教学质量是否满足学生专业学习需要的重要依据。 

 

一、预期设置和评价依据 

课程体系预期设置和合理性评价以课程体系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为主

要依据，包括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学生评价、实习单位评价、用人单位评价、

第三方检测机构评价等。 

 

二、评价周期和评价对象 

课程体系设置合理性的评价周期为一学年，评价对象为学年内开设的全部课

程和修读课程的全部学生。 

 

三、评价责任机构和评价责任人 

课程体系设置合理性的评价责任机构为物理学（师范）专业，评价责任人为

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学委员会、各教学团队负责人和课程负责人。参与方应包

括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学委员会、各教学团队负责人、孟宪承书院、学生代表、

教师代表、实习单位代表、用人单位代表和第三方检测机构。 

 

四、评价方法 

课程体系设置合理性评价采用直接评价和间接评价相结合的方法，主要通过

评估课程体系与国家标准的对标情况、课程教学质量，以及调研学生和用人单位

意见等方式开展。 

（一）直接评价 

直接评价主要是对课堂教学质量进行评价，包括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教

师课堂教学质量评价、学生评教情况、师生座谈会情况等。 

1.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 

分为考试得分情况分析、论文写作情况分析、实践表现情况分析三部分，三



23 

 

部分共同形成课程目标综合达成情况。 

2.教师课堂教学质量评价 

根据教学态度、教学内容、教学过程、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教学语言与教

态、教学管理、教学效果等指标，评价教师课堂教学效果。 

3.学生评教 

学生从“对课程的满意情况”“课程需要改进的地方”“对未来修读课程同

学的建议”三个维度，评价课程整体（含课堂、课外）教学效果。 

 

（二）间接评价 

1.国家标准对标程度评价 

从课程结构体现通识教育、学科专业教育、教师教育融合情况，各类别课程

学分分布合理性，课程教学目标设置合理性，质量保障机制运行情况等方面，考

察专业课程体系与国家标准之间的对标程度，由第三方检测机构具体实施。 

 

2.学生意见 

（1）座谈会 

采用座谈会形式开展，收集学生对课程设置、课程教学质量、课程教学方式、

课程评价方式等方面的意见。 

（2）问卷调查 

根据课程体系设计量表测评问卷，由学生根据实际情况如实评分。每项课程

体系设计指标点赋值分别为 0.8-1（完全达成）、0.7-0.79（较好达成）、0.6-

0.69（达成）、0-0.59（未达成）。本专业课程体系指标点达成值取基于人数的

加权平均值，即达成值 =
∑分值×相应人数

∑人数
，课程体系合理性程度由该课程体系中指

标点达成值最低的一项决定，达成值≥0.6 即为合理，否则不合理。 

计算示例：假设共有 3个指标点，调查单位共 25个。 

指标点达成情况 完全达成 较好达成 达成 未达成 

指标点赋值 0.8 0.7 0.6 0.5 

指标点 1人数 10 6 8 1 

指标点 2人数 8 10 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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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点 3人数 10 8 7 0 

① 指标点达成值计算： 

指标点 1达成值=（0.8×10+0.7×6+0.6×8+0.5×1）/25=0.7 

指标点 2达成值=（0.8×8+0.7×10+0.6×7+0.5×1）/25=0.72 

指标点 3达成值=（0.8×10+0.7×8+0.6×7+0.5×0）/25=0.72 

② 取指标点达成值最小值 0.7 作为培养目标达成情况评价值，0.7≥0.6，

故培养目标评价结论为“合理”。 

 

3.实习单位、用人单位意见 

（1）座谈会 

采用座谈会形式开展，收集实习单位和用人单位对学生掌握学科知识、教育

教学能力等情况的需求。 

（2）问卷调查 

根据课程体系设计量表测评问卷，由实习单位和用人单位根据学生实际情况

如实评分。每项课程体系设计指标点赋值分别为 0.8-1（完全达成）、0.7-0.79

（较好达成）、0.6-0.69（达成）、0-0.59（未达成）。本专业课程体系指标点

达成值取基于单位数的加权平均值，即达成值 =
∑分值×相应单位数

∑单位数
，课程体系合理性

程度由该课程体系中指标点达成情况最低的一项决定，达成值≥0.6 即为合理，

否则不合理。用人单位的评估侧重文字意见部分，因此本专业在进行改进过程中

不将达成值作为重点参考。 

计算示例：假设共有 3个指标点，调查单位共 25个。 

指标点达成情况 完全达成 较好达成 达成 未达成 

指标点赋值 0.8 0.7 0.6 0.5 

指标点 1人数 10 6 8 1 

指标点 2人数 8 10 7 1 

指标点 3人数 10 8 7 0 

① 指标点达成值计算： 

指标点 1达成值=（0.8×10+0.7×6+0.6×8+0.5×1）/25=0.7 

指标点 2达成值=（0.8×8+0.7×10+0.6×7+0.5×1）/25=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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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点 3达成值=（0.8×10+0.7×8+0.6×7+0.5×0）/25=0.72 

② 取指标点达成值最小值 0.7 作为培养目标达成情况评价值，0.7≥0.6，

故培养目标评价结论为“合理”。 

 

五、反馈改进 

评价责任人完成课程体系设置合理性评价后，应形成相应的分析报告，并交

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本科教务办公室存档，保存年限为课程体系完成全部运行后

四年。 

课程体系设置合理性评价旨在通过对课程体系结构、课程教学质量、第一第

二课堂融合情况、学生发展预期等进行评价，从内部评价和外部评价两个方向准

确了解课程体系对毕业要求的支撑情况，有助于专业就课程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和

不足制定改进措施。 

专业应在完成课程体系设置合理性评价后，落实到第一、第二课堂教学中，

对课程体系结构、课程教学等进行调整，同时反馈到毕业要求和培养目标的修订

中，明确实施负责人和完成时间，并向专业通报具体实施改进情况。 

 

 

附件 1：物理学（师范）专业课程体系预期设计机制表 

附件 2：物理学（师范）专业课程体系合理性评价机制表 

附件 3：物理学（师范）专业课程体系反馈改进机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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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物理学（师范）专业课程体系预期设计机制表 
 

项目 内容 

课程体系预期设计责任机构  

课程体系预期设计责任人  

课程体系预期设计 

参与机构及责任人 

参与机构一： 责任人： 

参与机构二： 责任人： 

参与机构三： 责任人： 

参与机构四： 责任人： 

预期设计依据 

国家标准 

 

 

 

学校教务处指导文件 

 

 

 

专业毕业要求 

 

 

 

用人单位需求 

（以对用人单位的相关调查结果为

依据，要求兼顾代表性、差异性和

覆盖度） 

 

毕业生反馈 
应届毕业生调查问卷反馈 

 

预期设计工具及

应用 

调查问卷名称

及分析结果 

 

(可加栏) 

1. 

2. 

3. 

4. 

座谈会名称 

及概况 

 

（可加栏）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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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物理学（师范）专业课程体系合理性评价机制表 
 

项目 内容 

课程体系合理性评价 

责任机构 
 

课程体系合理性评价责任人  

课程体系合理性评价 

参与机构及责任人 

（要求三家（含）以上机构

参与） 

参与机构一： 责任人： 

参与机构二： 责任人： 

参与机构三： 责任人： 

参与机构四： 责任人： 

合理性评价的

途径与依据 

国家标准对标程度 
 

 

课堂教学质量评价 

（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 

 

（公开课评价） 

 

（学生评教分数） 

 

（师生座谈会概况） 

 

学生评价 

师德规范 
 

 

教育情怀 
 

 

知识整合 
 

 

教学能力 
 

 

技术融合 
 

 

班级指导 
 

 

综合育人 
 

 

自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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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视野 
 

 

反思研究 
 

 

交流合作 
 

 

用人单位评分表 

师德规范 
 

 

教育情怀 
 

 

知识整合 
 

 

教学能力 
 

 

技术融合 
 

 

班级指导 
 

 

综合育人 
 

 

自主学习 
 

 

国际视野 
 

 

反思研究 
 

 

交流合作 
 

 

合理性评价 

工具及应用 

课程目标达成 

情况评价 

1.教学大纲、课程目标 

 

2.平时成绩、期末考试成绩 

 

3.其他 

 

调查问卷名称 

及分析结果 

 

(可加栏) 

1. 

2. 

3. 

4. 

座谈会名称 

及概况 

 

（可加栏）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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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物理学（师范）专业课程体系反馈改进机制表 
 

课程体系反馈改进责任机构  

课程体系反馈改进责任人  

课程体系反馈改进提案及执行情况 

提案一 

（可加

栏） 

提案提出机构  

提案提出时间 

及途径 
 

提案主要内容 

（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是否改进） 

 

 

 

 

提案合理性评价 

教学委员会评价 

 

 

 

教学团队评价 

 

 

 

任课教师评价 

 

 

 

用人单位评价 

 

 

 

毕业生评价 

 

 

 

提案可行性评价 

教学委员会评价 

 

 

 

教学团队评价 

 

 

 

任课教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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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单位评价 

 

 

 

毕业生评价 

 

 

 

对毕业要求 

的支撑 

（包括课堂课程、活动课程、实践环节三个版

块） 

 

 

 

 

专业负责人意见 

 

 

 

 

 

实施办法 

 

 

 

 

 

所需条件支撑 

 

 

 

 

 

实施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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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及反馈改进实施办法 

 

课程是支持学生能力达成的基本教学单元，是本科人才培养全过程中的重要

环节，在以“学生为中心”理念下，课程目标的达成是衡量学生是否达到本专业

毕业要求的重要依据。 

 

一、评价依据 

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以课程教学对课程目标的支撑、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

指标点的支撑为主要依据，主要包括课程教学大纲中的教学各个环节及相应考核

材料，分为考试（随堂测试、期末测试）、论文（小论文、期末论文）、实践（课

堂表现、课外活动）等形式。 

 

二、评价周期和评价对象 

课程目标达成情况的评价周期为一学年，评价对象为学年内修读课程的全部

学生。 

 

三、评价责任机构和评价责任人 

课程目标达成情况的评价责任机构为物理学（师范）专业，评价责任人为物

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学委员会、各教学团队负责人、课程负责人和任课教师。参

与方应包括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学委员会、各教学团队负责人、孟宪承书院和

任课教师。 

 

四、评价方法 

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主要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评价方法，具体包括考

试得分情况分析、论文写作情况分析、实践表现情况分析等。 

1.考试得分情况分析 

考试得分情况是一种总结性评价，主要采用定量分析的评价方法。根据考试

得分，计算样本的实际考核结果与目标期望值之间的比值，据此判断某项课程目

标的达成情况。根据每一项课程目标达成情况的加权计算，得出课程总目标的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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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情况。 

具体操作步骤为： 

（1）抽取修读课程学生答卷中的有效试卷（去除缓考、旷考），作为评价

样本总数。 

（2）根据支撑某一课程目标的试题总分和样本学生在相关试题上的平均得

分，计算该课程目标达成情况，公式如下： 

课程目标 i 达成情况评价值 

=  
课程目标𝐢对应试题平均分

课程目标𝐢对应试题总分
 

（3）以支撑每一课程目标的试题总分的百分比值为权重值，根据每一课程

目标达成情况评价值，计算课程总目标达成情况，公式如下： 

课程总目标达成情况评价值 

=  ∑(课程目标𝐢权重值×课程目标𝐢达成情况评价值) 

（4）经过综合考量，专业将 0.7 作为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标准，即：课

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值≥0.7时，结论为“达成”；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值＜

0.7时，结论为“未达成”。 

（5）计算示例： 

课程 A 修读学生人数 30，有效试卷 28 份，取 28 为样本总数。课程 A 的 4

道试题分别对应 3个课程目标，如下表所示： 

试题分数（总 100分） 课程目标 试题总分 28人平均分（假设） 

第一题 20分 课程目标 1 
30 24 

第二题 10分 课程目标 1 

第三题 30分 课程目标 2 30 26 

第四题 40分 课程目标 3 40 30 

① 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计算： 

课程目标 1达成情况评价值=24/30=0.8 

课程目标 2达成情况评价值=26/30=0.87 

课程目标 3达成情况评价值=30/40=0.75 

③ 课程总目标达成情况评价计算： 

课程目标达成值最小值 0.75为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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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0.75≥0.7，得出课程总目标达成。 

 

2.论文写作情况分析 

论文写作情况是一种形成性评价，主要采用定性分析的评价方法。根据论文

评价量规，按照“A、B、C、D、E”五个等第对论文各部分写作情况进行评价，

计算样本的实际考核结果与目标期望值之间的比值，据此判断某个量规的达成情

况。根据每一项评价量规达成情况的加权计算，得出课程总目标达成情况。 

具体操作步骤为： 

（1）抽取修读课程学生提交的论文（去除缓考、旷考）作为评价样本总数。 

（2）根据样本学生在某一项评价量规中获得 A 和 B 等第的数量，计算该量

规达成情况，公式如下： 

量规 i 达成情况评价值 

=  
量规𝐢评价为𝐀等第人数+量规𝐢评价为𝐁等第人数

样本总数
  

（3）根据样本学生在全部评价量规中获得 A 和 B 等第的数量与样本总数及

量规总数之间的比值，计算总量规达成情况，公式如下： 

总量规达成情况评价值 

=  
量规评价为𝐀等第人数+量规评价为𝐁等第人数

样本总数×量规总数
 

=  
∑量规𝒊达成情况评价值

量规总数
 

（4）根据支撑某一课程目标的量规达成情况评价值之和与支撑该目标的量

规总数之间的比值，计算该课程目标达成情况，公式如下： 

课程目标 i 达成情况评价值 

=  
∑支撑课程目标𝐢的量规达成情况评价值

支撑课程目标𝐢的量规总数
 

（5）课程总目标达成情况评价值即总量规达成情况评价值。 

（6）经过综合考量，专业以 15人作为评价值区分指标。 

样本数量≤15 时，将 0.6 作为量规达成情况评价标准，即：量规达成情况

评价值≥0.6，课程目标评价结论为“达成”；量规达成情况评价值＜0.6，课程

目标达成情况评价结论为“未达成”。 

样本数量＞15 时，将 0.7 作为量规达成情况评价标准，并要求同时满足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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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为 D和 E等第的量规评价值均＜0.3，即：量规达成情况评价值≥0.7，且评价

为 D 和 E 等第的量规评价值均＜0.3，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结论为“达成”；

量规达成情况评价值＜0.7，或存在评价为 D 和 E 等第的任一量规评价值≥0.3

时，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结论为“未达成”。 

（7）计算示例： 

课程 B修读学生人数 3人（假设），有效论文 3份，取 3份为样本总数。 

学生 

量规 
小红 小黄 小兰 课程目标 权重值 A+B 数 A+B 数 

量规 1 A B C 课程目标 1 
0.4 

1+1 
4+1 

量规 2 A A A 课程目标 1 3+0 

量规 3 B C B 课程目标 2 0.2 0+2 0+2 

量规 4 C A C 课程目标 3 
0.4 

1+0 
2+1 

量规 5 B C A 课程目标 3 1+1 

① 量规达成情况评价计算： 

量规 1达成情况评价值=（1+1）/3=0.67 

量规 2达成情况评价值=（3+0）/3=1 

量规 3达成情况评价值=（0+2）/3=0.67 

量规 4达成情况评价值=（1+0）/3=0.33 

量规 5达成情况评价值=（1+1）/3=0.67 

② 总量规达成情况评价计算： 

课程目标达成值最小值 0.33为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值，0.33＜0.6。 

样本总数＜15，课程总目标未达成。 

③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计算： 

课程目标 1=（0.67+1）/2=0.83 

课程目标 2=0.67/1=0.67 

课程目标 3=（0.33+0.67）/2=0.5 

样本总数＜15，课程目标 1、2达成，课程目标 3未达成。 

 

3.实践表现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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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表现情况是一种形成性评价，主要采用定性分析的评价方法。计算方式

同“论文写作情况分析”。 

 

4.课程目标综合达成情况分析 

课程目标综合达成情况主要采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评价方法。根

据课程过程性评价中采用的全部考核形式的评价值，判断各课程目标达成情况和

课程目标综合达成情况。 

具体操作步骤为： 

（1）以各考核形式所占分值在过程性评价中的百分比值，为该考核形式的

权重值，全部权重值的和为 1。 

（2）以各考核形式权重值与其所支撑的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值之和，及

考核形式总数之间的比值，计算各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值，公式如下： 

课程目标 i 达成情况评价值 

=  ∑(考核形式𝒊权重值×考核形式𝒊支撑的课程目标𝐢的达成情况评价值) 

（3）以各考核形式所支撑的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值，计算课程目标综合

达成情况评价，公式如下： 

课程目标综合达成情况评价值 

=  ∑(考核形式𝒊权重值×考核形式𝒊支撑的课程总目标达成情况评价值) 

=  
∑课程目标𝒊达成情况评价值

考核形式总数
 

（4）经过综合考量，专业以 15人、25 人作为评价值区分指标。 

样本数量≤15 时，将 0.6 作为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标准，即：课程目标

达成情况评价值≥0.6，结论为“达成”；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值＜0.6，结论

为“未达成”。 

样本数量＞15 时，将 0.7 作为量规达成情况评价标准，即课程目标达成情

况评价值≥0.7，结论为“达成”；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值＜0.7，结论为“未

达成”。 

（5）计算示例： 

课程 C采用过程性评价方式，相关数据（假设）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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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方式 权重值 目标 1 达成值 目标 2 达成值 目标 3 达成值 总目标达成值 

随堂测试 0.2 0.83 0.9 0.83 0.85 

小论文 0.5 0.83 0.67 0.5 0.67 

课外实践 0.3 0.83 0.67 0.5 0.67 

①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计算： 

课程目标 1达成情况评价值=0.2×0.83+0.5×0.83+0.3×0.83=0.83 

课程目标 2达成情况评价值=0.2×0.9+0.5×0.67+0.3×0.67=0.72 

课程目标 3达成情况评价值=0.2×0.83+0.5×0.5+0.3×0.5=0.57 

③ 课程目标综合达成情况评价计算： 

课程目标达成值最小值 0.57为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值，0.57＜0.6。 

课程总目标未达成。 

 

五、反馈改进 

评价责任人完成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后，应形成相应的分析报告，并交物

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本科教务办公室存档，保存年限为课程结束后四年。 

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旨在通过一种较为直观的评价结果，准确了解每一项

课程目标的达成情况，有助于专业就课程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制定改进

措施。 

专业应在完成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后，要求任课教师就低达成目标制定教

学改进措施，包括调整课程教学大纲、改进课程教学环节等，同时反馈到毕业要

求和培养目标的修订中，明确实施负责人和完成时间，并向专业通报具体实施改

进情况。 

 

 

附件：物理学（师范）专业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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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物理学（师范）专业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报告 

课程名称：            开课时间：  
考试类别： 

平时：           期末： 
参评人数： 

教学班级：  评价责任人：  参与人：  

一、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的对应关系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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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目标评价依据 

考核环节 课程目标 1 课程目标 2 课程目标 3 课程目标 4 

     

     

     

     

     

     

三、课程目标期末考核分布 

试题号 
一 二 三 四 五 

备注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课程目标

1 
                          

课程目标

2 
                          

课程目标

3 
                          

课程目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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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教学质量评价结果（说明：平时成绩包括平时作业和期中测验两部分） 

课程目标 实现途径、评价方法 目标分值 实际平均分 
目标达成 

评价值 

 
实现途径： 

评价方法：  

期末考试   

 平时成绩   

实验成绩   

 
实现途径：  

评价方法：  

期末考试   

 平时成绩   

实验成绩   

 
实现途径：  

评价方法：  

期末考试   

 平时成绩   

实验成绩   

 
实现途径：  

评价方法：  

期末考试   

 平时成绩   

实验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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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达成评价值 

（实际值/目标期望

值） 

 

 

 

 

 

0.00

0.10

0.20

0.30

0.40

0.50

0.60

0.70

0.80

0.90

1.00

课程目标1 课程目标2 课程目标3 课程目标4

达成评价值（实际值/目标期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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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达成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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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1达成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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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2达成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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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3达成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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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4达成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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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程总结与改进措施 

课程总结： 

 

 

 

 

 

 

改进措施：  

 

 

 

 

 

 

 

 

 


